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城市更新发展服务中心夏殿综合改造成本核

算采购项目中标（成交）明细

陕西健坤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城市更新发展服务中心委托，采用竞争性磋商进行采购夏殿

综合改造成本核算采购项目（项目编码：SXJK-2024-075）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工程审核）
1.1、中标（成交）供应商：希格玛工程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898,0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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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单位报价不超过标的金额 2、我单位完全了解项目基本情况
及主体情况：西安市航天基地夏殿村城改项目东临神舟大道、西
临神舟三路、南临航天大道、北临航天北路。夏殿村城中村改造
项目现状由安置部分和开发部分组成,其中, DK-2为安置部分；开
发部分由DK1、DK3-7组成。夏殿村城改项目于2011年10月30
日取得«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关于长安区夏殿村城中村改造方
案的批复»(市城改发(2011) 255号),改造主体为陕西盛航科技有
限公司（曾用名：西安玉龙盛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陕西盛
航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5月完成安置楼建设建设、验收、移交工
作，2022年9月底配合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城市更新发展
服务中心完成村民回迁工作。 3、我单位完全响应项目工作内
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
地管理委员会安置项目相关文件，对本项目进行建安成本审核，
并出具真实、有效的成本审核报告及成果文件，具体工作内容如
下： 1）工程量的审核 依据有效的设计文件核对结算工程量；审
核工程量计算是否符合施工合同条款约定的计算原则或招标文件
规定的计算原则；审核有关工程内容是否有重复计算。 2）单价
的审核 审核项目单价是否与定额子目相符或符合招标文件单价计
算规定；审核项目单价中的人、材、机分析，单价是否与定额或
招标文件规定的单价相符，总价是否正确；审核补充项目单价或
定额换用的项目单价是否有有效依据；审核项目单价取费标准是
否依据合同规定及当地有关规定，费率是否合理。 3）材料、设
备价的审核 审核材料、设备价是否符合合同条款规定；审核各项
有效材料、设备批复价格中的材料、设备的型号、类别、等级是
否与实际施工使用的材料是否相符；审核各种材料、设备价批复
文件中涉及的材料、设备数量是否与实际应用或设计图纸数量相
符合。 4）变更、签证等其他工程费用的审核 审核变更、签证等
其他工程费用的发生是否符合合同条款规定；审核变更、签证等
其他工程费用审批过程的合规合理性；审核变更、签证等其他工
程费用的工程量是否计算有误、价格是否合理、各项费率取费内
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5)审核报告 按照规范程序开展审核工作，
编制审核工作底稿，出具审核报告。 4、我单位完全响应项目工
作要求：（1）成交供应商需与招标人签订造价咨询服务合同。
（2）成交供应商项目组成员应严格按照其在招标文件中承诺的实
施方案进行审核。 （3）在审核过程中要认真细致地对相关数据
及资料进行审查、核对，并按照实际工作情况梳理相关问题后向
招标人及时进行汇报。 （4）成交供应商在审核过程中终止受聘
或审核项目完成后，要将审核过程中收集和形成的全部纸质和电
子介质资料及时归档，不得将审核工作的相关资料或结果用于与
受托事项无关的方面。 （5）成交供应商在工作过程中，出现下
列情形，招标人将取消与成交供应商约定，并上报有关部门予以
处罚： a.成交供应商审核工作效率低，审核工作不规范，未按约
定的时间完成审计项目，或其他未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实施审核工
作或提供审核报告的； b.成交供应商派出的所有项目组人员不服
从招标人的监督管理，不能认真履职，撰写的审核报告质量不合
格且不配合修改的； c.成交供应商派出的工作人员违反有关法
律、法规的； d.成交供应商有弄虚作假、串通作弊、泄漏秘密等
重大违法行为的。 5、我单位完全响应项目服务标准：按照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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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包2 （财务审计）
1.1、中标（成交）供应商：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1.2、中标（成交）总价： 820,000.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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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交供应商需与招标人签订审计业务协议书。 （2）在审计
工作期间，成交供应商审计项目负责人实施安排现场管理、业务
指导与监督，以及对其审计工作质量和履行协议情况的评定。
（3）成交供应商审计人员应严格按照其在招标文件中承诺的实施
方案进行审计。 （4）在审计过程中要认真细致地对相关数据及
资料进行审查、核对，并按照实际工作情况梳理相关问题后向招
标人及时进行汇报。 （5）成交供应商不得将审计过程中知悉的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招标人提供的资料外泄。若中标人与被审
计单位及有关人员存在不利于客观公正开展审计工作的关系，成
交供应商应当主动向招标人提出回避。 （6）成交供应商在审计
过程中终止受聘或审计项目完成后，要将实施审计过程中收集和
形成的全部纸质和电子介质资料及时归档，不得将参与审计工作
的相关审计资料或结果用于与受托审计事项无关的方面。 （7）
成交供应商在审计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形，招标人将取消与成交
供应商约定，并上报有关部门予以处罚： a.成交供应商审计工作
效率低，审计工作不规范、审计结论避重就轻，未按约定的时间
完成审计项目，未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实施审计或提供审计报告
的； b.成交供应商派出的所有审计人员不服从招标人的监督管
理，不能认真履职，撰写的审计报告质量不合格且不配合修改
的； c.成交供应商派出的工作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 d.成
交供应商有弄虚作假、串通作弊、泄漏秘密等重大违法行为的。
（8）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组织开展审计工
作，加强现场管理，实行全过程审计质量控制，严格审计程序，
防范审计风险。严格遵守审计“四严禁”工作要求和“八不准”工作
纪律，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群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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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健坤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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